三里屯街道办事处机关办公楼、

综合服务中心、综合文化中心
物业服务合同
    为维护合同双方的合法利益,规范物业管理,达到委托方的满意和要求制定本合同。

 本合同共分为:《合同基本情况》、《物业管理委托合同书》、《物业管理服务费标准》、《物业管理服务内容及标准》、《监督管理与检查考核》和《附则》六个组件，均为本合同的有效组成部分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本合同未规定的事宜均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执行。

第一章 合同基本情况
一、双方名称
甲方：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三里屯街道办事处

负责人：马程浩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幸福村一号

乙方：北京天鸿宝地物业管理经营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纳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恩济花园13号楼五层

二、物业服务区域信息

（一）北京市朝阳区幸福一村一号楼

1、邮政编码：100021

2、建筑面积：5632.97平方米
3、物业性质：办公楼
（二）北京市朝阳区幸福二村38楼F座综合服务中心

1、邮政编码：100021

2、建筑面积：6923.9平方米
3、物业性质：办公楼

（三）幸福二村28号楼西单元综合文化中心
1、邮政编码：100021

2、建筑面积：1423.85平方米

3、物业性质：办公楼
第二章 物业管理委托合同书
一、委托管理事项 

1、房屋的使用、维修、养护。包括:屋顶、梁、板、柱、墙体等承重结构楼梯间、门厅、走廊、墙地面等。

2、区域内设备、设施维修、养护、运行和管理。包括:供水、电梯、供电、照明、消防及其他设备设施。（不含供暖、中央空调运行等专业项目）

3、市政公用设施和附属建筑物、构筑物的维修、养护、管理。包括:道路、化粪池、沟渠、停车场等。

4、公共卫生的清洁、垃圾收集、清运。

5、公用绿地、花木、建筑小品等的养护、管理。

6、安全巡视、门岗值勤、安全监控、人员登记交通与车辆停放秩序的管理。

7、会议服务,咖啡机维护。

8、电话交换机、单体空调的维保。
备注：幸福二村28号楼西单元综合文化中心不提供第6项、第7项管理事项。
二、委托管理期限:
本合同期限为：2024年7月9日起至2025年7月8日止
具体服务期限如下：

（一）北京市朝阳区幸福一村一号楼：2024年7月9日起至2025年7月8日止
（二）北京市朝阳区幸福二村38楼F座综合服务中心：2024年7月9日起至2025年7月8日止
（二）幸福二村28号楼西单元综合文化中心：2024年7月9日起至2025年7月8日止

三、甲方的责任、权利、义务

1、审定乙方拟定的物业管理制度、年度计划、财政预算。

2、检查监督乙方管理工作的实施及制度执行情况。3、向乙方提供物业管理所需的图纸、档案、资料。

4、负责保证按规定、按时交纳物业管理费。

5、协助处理本合同生效前发生的管理遗留问题。

6、协助乙方做好物业管理工作和宣传教育、文化活动。

7、参与确定管理服务费收费标准。

8、对违反合同规定的乙方和乙方人员,有权终止或要求调换人员。
四、乙方的责任、权利、义务

1、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行业标准、市政要求及本合同的约定,制定物业管理制度。

2、遵守各项管理法规和合同规定的责任要求,根据甲方授权对物业实施综合管理,确保实现各项管理目标（含生活垃圾分类）,自觉接受甲方检查监督。

3、根据需要制定维修方案,报甲方审议通过后组织实施。

4、接受甲方对管理过程中财务账目的监督，并定期报告工作。

5、对甲方的设施、设备不得擅自占用和改变使用功能;制定节能、节水措施并要求员工落实到位。

6、建立物业管理档案并负责及时记载有关变更情况。

7、负责测算管理区域服务收费标准并向甲方提供测算标准与依据，严格按标准收取费用。

8、管理期满向甲方移交全部专用房屋及有关财产、全部物业管理档案及有关资料。

9、乙方若转让专项服务的，应当与第三方约定其提供的服务标准不能低于本协议约定的标准，转让的费用由乙方承担，如若违反本协议约定，第三方提供的服务不符合甲方要求的，乙方需对委托事项与第三方服务企业承担连带责任。

10、负责编制物业年度管理计划、资金使用计划及决算报告。

第三章  物业管理服务费

    根据物业管理有关规定，物业管理费包括物业管理人员工资、物业公共设施设备日常养护、物业管理区域的清洁卫生、管理区域绿化养护、物业管理区域秩序维护、会议服务、办公费、物业管理企业固定资产折旧、物业公共部位公众责任险、企业利润等全部费用。甲方自合同签订后于2024年12月31日前分两次：第一次首付60%，第二次尾款40%向乙方支付物业费，总计人民币（小写）：2086850.38元；（大写：贰佰零捌万陆仟捌佰伍拾元叁角捌分）。乙方应在甲方每次付款前向甲方提供合法有效的发票，否则甲方有权暂不付款且不承担任何责任。上述费用包含乙方完成本合同项下全部义务的费用，除此以外甲方不再支付任何费用（明细见附件）。
第四章  物业服务内容及标准

1、庭院、门厅、走廊：每天利用甲方休息时间彻底清扫一次,垃圾及时清运。办公时间设置专职卫生员对区域内的卫生进行保洁维护。保持区域内停车场道路、绿地无废弃物,使区域内地面无杂物、污渍。对灯具、开关、把手、楼梯扶手及时擦拭。走廊放置的茶桶及时清理,门厅附近的玻璃幕墙每周擦洗一次。

2、绿化：及时对楼内外绿化植物进行浇水、施肥、修剪,及时清除里面的杂草,每天清除花卉、叶茎的尘土,保持盆内、草坪内无杂物,定期喷洒药剂,使花木无明显枯萎及病虫害现象。

3、化粪池：定时清理、保证正常使用。

4、维修率：维修及时率达到100%,人员10分钟到位,维修配件需从指定平台采购保证质量和效率。供电、供水维修不超过24小时,土建维修不超过3天。

5、供电、供水：设立专业人员对供电、供水设备进行日常维护、保养,按时对各种设备进行检查、保证设备的正常运行,并做到随叫随到。做好人员安排、工作职责和交接班记录，设备正常运行的各项数据，计划停电、停水应提前12小时通知并做好解释工作，确保设备正常运行。开水器每月放水、除垢一次,依据设备规定要求及操作规程按时检修并做好记录工作,定期派专业人员对系统进行测试、检查,消除事故隐患,确保系统安全、可靠。发生设备事故造成停电、停水,要提交事故报告,向甲方说明事故原因、事故处理意见、当事人的责任及受教育情况。接到用户报告紧急情况时,维修人员应30分钟内到位并立即修复,在最短时间内处理突发性影响并向甲方详细解释清楚,做到小修12小时内完毕。设备每次维护、正常运行、定期检修及处理突发事故的各项费用单次发生在500元以下的由乙方承担，500元以上的由甲方承担。
6、卫生间：每晚对卫生间进行彻底清洁。包括:垃圾及时清走,墙面便器具、洁具、墙瓷砖、地砖的洗刷,拖布和日用品要摆放整齐,每周对卫生间彻底冲刷一次,定时喷洒空气清新剂,保证无异味

7、管理：对乙方的人员、制度、工程、财务、资金等方面的综合考察,宏观控制。乙方管理人员要有过硬的思想素质,熟悉分管的业务范围,对甲方交代的任务要清楚、明晰,能够统领一方面工作。各项规章制度应完整、配套、齐全,具有约束力。人员安排应合理,具体工作时间及分工明确无误。具有奖罚措施。施工前有报告与立项,履行各种相关审批手续,施工中保证安全和质量,竣工后要验收,合格率在95%以上,并提交验收报告。甲方缴交的物业管理费要专项利用，不得挤占，保证物业的维修标准。
8、门岗值勤、停车管理：保安人员按照职责坚持门岗值勤,交接班要准时并做好交接班记录,加强日常巡视,积极与公安部门配合,保证物业安全。对外来办事人员要进行人员登记、记录和引导,懂得礼仪知识,讲究文明礼貌；乙方汽车停车场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保证甲方车辆时出入停放。停车场车管员值班时要精神集中，不得擅离岗位，不让闲杂人员进入停车场。甲方职工在车场内停车，必须锁好门窗。现金、重要文件、贵重物品不得留于车内。停车场所有车辆必须在指定位置摆放，不得越线或跨位停放。消防通道内严禁停车。

9、高压水泵：对高压水泵进行日常维护，保养、检修、处理随机问题。按有关规定及时维护，处理随时发生的问题，使机械始终处于最佳运行状态。保证设备运行率达98%以上。乙方应定期对高压水泵进行保养。如：管道刷防腐漆、阀门抹润滑油等。按照设备说明书规定时间和操作规程进行检修，消除各类事故隐患。设备每次维护、正常运行、定期检修及处理突发事故的各项费用统计数据。
10、收发邮件：负责内部的信函、报刊、文件的分发。对职工个人的报刊、信件、包裹等及时通知领取。对从邮局或邮递员中领取的物品、报刊、信函和各种单据要逐一登记,不得冒领或错领,对有问题的,要提出疑议。分发报刊、文件、信函等要做到准确无差错。同时劝阻内部的冒领或错领行为。如有错误,要追究当班人的责任。及时通知收件人领取邮件,做到准确无误,文明礼貌,热情周到,达到甲方满意。对机密、重要文件、信函负有保密责任。 

11、电梯：每天清洁、擦拭电梯门、镜面、墙面。每晚彻底清理地面一次。由保洁人员随时清理电梯间, 保持电梯清洁无杂物、污渍。

12、会议服务、咖啡机运维：负责甲方会议室及其环境卫生，日常会议服务及大型活动中的接待服务等；聘请专业人员或第三方专业机构对设备进行日常保养保证设备正常运行。
13、电话交换机每月不低于两次的维保：清洁、梳理、检查（单品单项维修配件300以内乙方负责，300以外报甲方）；空调维保：每年使用前的基础清洗、检修，压缩机、电容器、加氟等问题的维修（单品单项维修配件300以内乙方负责，300以外报甲方）。

备注：幸福二村28号楼西单元综合文化中心不提供第8项至第12项服务。
第五章 监督管理与检查考核

    为使物业管理达到合同规定的要求,给甲方创造一个优雅、舒适的工作环境,规范乙方的物业管理行为,制定本办法。

一、监督管理

1、严格执行合同中规定的《物业管理服务内容及标准》。

2、乙方应根据合同规定的内容及人员分管情况,制定出内部相应的考核办法。

3、甲方考核不合格项并限期下达整改的措施必须按时完成。

4、做好各方面的记录工作。

二、检查与考核

检查时间:每月15日、30日为定期检查日,遇到节假日或公休日,检查时间顺延。

考核形式:采取定期检查并实行打分制;

考核标准:1、以《物业管理服务内容及标准》中所列标准项进行考核,并辅以打分形式;2、按考核标准,70分应为物业管理达标标准分。
 考核方法:1、每月30日由甲方管理部负责检查并负责打分,占总积分的50%;2、每季度由甲方领导综合评定一次,占总积分的50%。

三、奖惩

1、由于乙方原因影响甲方工作秩序、工作环境,每发生一次罚款300~500元，发生超过【】次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罚款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害的，乙方应补足差额。

2、乙方工作质量达不到《物业管理服务内容及标准》所规定,经考核后低于70分的,物业管理费按同比例削减。连续【5】次低于70分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支付物业管理费总金额【5】%的违约金。

3、乙方工作质量基本达到《物业管理服务内容及标准》所规定,经考核后为70分的,物业管理费全额缴交。 

4、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乙方违反本合同项下约定的，应向甲方支付物业管理费总金额【】%的违约金。

第六章  附则
1、本合同未尽事宜,经双方协商一致,可对本合同条款进行修订、更改或补充,以书面合同为准。

2、因乙方原因造成的重大事故，由乙方承担并做善后处理。

3、乙方工作人员的劳动关系属于乙方，乙方应合法用工，发生的劳动纠纷、合同及侵权纠纷等责任由乙方负责处理并承担责任。

5、本合同执行期间,如遇不可抗力致使合同无法履行时,双方应按有关法律规定及时协调处理。

6、因本合同产生的纠纷，甲乙双方同意提交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进行审理。

7、本合同一式陆份，甲方执肆份乙方执贰份，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字并盖章之日起生效。

甲方（章）：                    乙方（章）：    本合同于2024年   月   日在北京市朝阳区签署生效。
附件

收费标准

	序号
	项目
	管理面积
	单价（元/月/平方米）
	比例
	金额
	备注

	
	
	
	
	
	
	

	
	
	
	
	
	
	

	1
	管理服务人员工资
	13980.72
	1.1076 
	8.52%
	177815.97
	含社会保险等

	2
	设备设施日常运行维护费
	13980.72
	2.1632 
	16.64%
	347283.77
	含电梯、电话交换机、单体空调维保；含化粪池清掏

	3
	维修配件辅料费
	13980.72
	0.2275 
	1.75%
	36523.23 
	　

	4
	清洁卫生服务费
	13980.72
	3.1356 
	24.12%
	503394.5 
	含专属区域内卫生保洁辅料　　

	5
	绿化养护费
	13980.72
	0.0312 
	0.24%
	5008.9
	　

	6
	公共秩序维护费
	13980.72
	2.4115 
	18.55%
	387146.27 
	　

	7
	会议服务
	13980.72
	2.0189 
	15.53%
	324117.6
	　

	8
	咖啡机运维
	13980.72
	0.3094 
	2.38%
	49671.6
	　

	9
	办公费用
	13980.72
	0.0208 
	0.16%
	3339.27
	　

	10
	固定资产折旧费
	13980.72
	0.0104 
	0.08%
	1669.63
	　

	11
	公共责任保险费
	13980.72
	0.1339 
	1.03%
	21496.53
	　

	12
	税费
	13980.72
	0.7800 
	6.00%
	125222.51 
	　

	13
	企业利润
	13980.72
	*
	*
	104160.6
	　

	14
	合计
	13980.72
	12.44
	100.00%
	2086850.38
	　


北京天鸿宝地物业管理经营有限公司


